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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

标准》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０〕７９号

各区、县建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８〕７３号）的要

求，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主编的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已经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批准

为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为ＤＢ１１／Ｔ６９８－２００９，自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工

作。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同意北京市 《干混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等三项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０〕３６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 〈干混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申请备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０〕０２号）、《关于北京市工

程建设标准 〈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 （外墙保温装饰板做法）〉

申请备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０〕０３号）、《关于北京市工

程建设标准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申请备

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０〕０４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

三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

案号：

《干混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Ｊ１１５８２－２０１０

《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 （外墙保温装饰板做法）》

Ｊ１１５８３－２０１０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 Ｊ１１５８４－２０１０

该三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

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北京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８〕７３号）的要

求，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组

织科研院所、质量监督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技术专家共同成

立了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编制组。在广

泛调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技术资料和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１０章和２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

术语；３基本规定；４生产准备；５模板；６钢筋；７预应力；８

混凝土；９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养护和成品保护；１０清水混凝

土预制构件质量验收。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管理，由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工作。

为提高标准质量，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如发现需要

修改或补充之处，请与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联系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２２８号，电话：０１０－６８２２３１４５；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９；电子邮件：ｃａｉｙａｎｉ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主编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北京市混凝土协会外加剂分会

北京市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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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北京城建赫然建筑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新航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港创瑞博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华筑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主要起草人：张晋勋　蔡亚宁　杜　峰　乔中胜　黄清杰　

赵霄龙　安雪晖　王子明　宋作宝　艾毅然　

高淑娴　齐文丽　师海霞　杨思忠　高金荣　

彭文生　王建明　郑玉洁　史冬青　刘振丰　

马常生　孙海燕　王瑞亮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杨嗣信　蔡光汀　张元勃　赵顺增　石云兴

王安岭　李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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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加强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质量管理，统一清水混凝

土预制构件的质量验收标准，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建设工程中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

生产和质量验收。

１０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和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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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２０１　清水混凝土Ｆａｉｒｆａ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除满足混凝土设计要求的功能外，达到特定结构外观要求的

混凝土原表面作为结构外露面的混凝土。

２０２　清水 （混凝土）面Ｆａｉｒｆａ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满足清水混凝土效果的混凝土结构面。

２０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Ｐｒｅｃａｓｔｆａｉｒｆａ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有１个或多个清水面的混凝土预制构件。

２０４　样板构件Ｐｒｅｃａｓ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ａｍｐｌｅ

在清水混凝土构件批量生产前制作的、通过相关方确认后作

为批量预制构件质量检验的参照构件。

２０５　清水模板面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ｆｏｒｍｆｏｒｆａｉｒｆａ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成型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清水面所用的模板面。

２０６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缺陷Ｄｅ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ｅｃａｓｔｆａｉｒｆａ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清水混凝土构件中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检验项或检验点。按其

对整体构件结构或清水效果影响程度可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

陷。

２０７　严重缺陷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ｆｅｃｔｓ

对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设计功能或清水效果有严重影响的

缺陷。

２０８　一般缺陷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ｓ

对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设计功能或清水效果无严重影响的

瑕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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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本标准对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要求均指清水

面，其它面均按照普通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３０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厂家应有相应的资质、健全的

质量管理体系及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制度。

３０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前应做好技术准备、场地准备、

物资设备准备、劳动力准备以及样板构件制作等工作。

３０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应有施工组织设计或技术方案，

并经审查批准。

３０５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可划分为模板、钢筋、预应力、

混凝土施工、清水混凝土构件养护和成品保护等过程。

３０６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质量验收，应在模板、钢筋、预

应力、混凝土等过程的检验批验收合格并对相应的质量控制资料

检查验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构件成品的结构性能、外观质量

和尺寸偏差等满足设计要求。

３０７　检验批划分可按设计、本标准规定或国家现行标准规定

的要求确定。

３０８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包括如下内容：

１实物检查，按下列方式进行：

１）对原材料和预埋件等产品进场复验，应按进场的批次和

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执行；

２）对混凝土强度、模板、钢筋成品和构件结构性能等，应

按设计要求或本标准规定的抽样检验方案执行；

３）对本标准中采用计数检验的项目，应按抽查总点数的合

格点率进行检查。

２资料检查，包括原材料、预埋件等产品合格证 （质量合格

证明文件、规格、型号及性能检测报告等）及进场复验报告、重

３

犇犅１１／犜６９８－２００９



要工序的自检和交接检记录、抽样检验报告、见证检测报告和隐

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３０９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１００％合格；

２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除

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点率应达到８０％及以上，且不

得有严重缺陷；

３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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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生产准备

４１　技术准备

４１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前应综合考虑质量、工期和成

本目标，要落实岗位责任制。

４１２　应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图纸会审，掌握设计要求与相关标

准规定，并做好记录，对设计中的疑点应及时解决。

４１３　根据工程目标情况，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生产工艺方

案或质量验收标准等技术文件，必要时还应编制成本控制方案类

文件。

４１４　建立各项工序质量保障的管理制度，并对管理人员和施

工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４１５　对各种原材料进行试验，完成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确保

其质量和性能符合设计、标准和生产工艺要求。

４１６　完成模板设计，并应对模板加工制作、配置和验收等有

明确要求。

４２　场地准备

４２１　应根据工程量、工期和进度计划对场地各生产功能区、

办公区、生活区、设施设备区和道路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

４２２　生产功能区主要分为：原材料堆放区、混凝土搅拌区、

钢筋加工区、浇筑区、成型区、养护区和成品储存区等，各功能

区应依据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置，并绘制场地施工平面布置图。

４２３　预制场地的设计和建设应根据不同的工艺、质量、安全

和环保等要求进行，并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标准或要求。

４３　物资设备准备

４３１　应做好模板、钢筋、预应力筋、水泥、外加剂、掺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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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骨料等主要原材料的物资采购、供应计划和质量保障措施。

４３２　生产前各种生产机械设施设备应进行安装调试、工况检

验和安全检查，确认其符合生产要求。

４３３　生产前应对试验和检测仪器设备进行校验，计量设备要

经计量检定，确保满足要求。

４４　劳动力准备

４４１　应配备相应的技术、质量、材料、安全和生产管理人员，

满足技术质量、工期和成本管理要求。

４４２　操作人员上岗之前应进行岗位培训，关键和特殊岗位必

须取得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

４５　样板构件制作

４５１　正式批量生产前应在现场制作样板构件。

４５２　样板构件结构形式应与批量生产构件相同或类似，外形

尺寸可按比例制作，其体量应能起到检验模板体系、混凝土配合

比、生产工艺和成品验收参照的作用。

４５３　样板构件应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 （监理）单位等有关方

确认其质量满足要求后，可作为构件成品表观质量验收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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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板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模板应根据构件结构类型、质量要求及施工工艺进行设

计，并应按照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加工制作。

５１２　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５１３　模板应满足混凝土构件顺利脱模、成型和表面质量效果

的要求。

５１４　模板的可拆卸部件，应连接可靠，拆卸方便，定位准确。

在正常维护下应能重复周转使用。

５１５　模板上承受预应力钢筋张拉力的零部件，应安全可靠。

在锚固端和张拉端应设防护装置。

５１６　模板正式生产前，应制作首件，检验模板体系和混凝土

施工工艺。首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５１７　模板组装后必须进行检查验收，符合要求后应进行试生

产。浇筑混凝土时，应对模板进行观察和维护，发生异常情况

时，应及时处理。

５２　模板设计

５２１　设计前，应了解构件生产的质量标准、施工工艺、施工

设备、浇筑流程和工期对模板配置的特殊要求等，并作为模板设

计的依据。

５２２　模板的分块在满足起重荷载安全的条件下，还应考虑整

体化、模数化和通用性的要求，尽量减少拼缝。

５２３　模板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对相关部件采用荷载标准值进行刚度设计，采用荷载设计值进行

强度验算。

５２４　清水模板面应采用整板制造。如需拼接，面板拼缝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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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均布且有规律。

５２５　对拉螺栓宜采用三节式对拉锥体螺栓，对拉锥体螺的排

布应达到规律性和装饰性的效果。

５２６　模板连接处，应进行节点的构造密封或材料密封设计。

５２７　模板设计时应考虑运输、堆放和装拆过程中对模板变形

的影响。

５２８　模板吊环设计应符合ＤＢＪ０１８９ 《全钢大模板应用技术规

程》的规定。

５３　模板制作

５３１　模板所使用的材料，应具有材质证明，并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的有关规定。对于吊环等重要受力构件，除应有合格材质证

明外，还应进行承拉力等力学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５３２　模板制作应按设计要求编制工艺文件，保证制作质量。

５３３　模板面板拼接和模板连接应严密，采用钢模板时，面板

应进行铣边处理。

５３４　采用钢模板时，模板工作面宜采用抛光处理，不应有裂

缝、结疤、分层等缺陷，如有擦伤、锈蚀、划痕、压痕和烧伤等

应进行处理。

５３５　模板组拼焊接应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和方法。组拼焊接

后的变形应进行校正。校正平台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应配

有调平装置。

５３６　焊缝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面板焊接处应进行打磨

抛光处理，不得留有焊渣、气孔或变形等焊接缺陷。

５３７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制作尺寸按其对模板制作质量

影响的重要程度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各项目的允许偏差和

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５．３．７－１和５．３．７－２的规定。特殊结构及有

特殊技术要求的构件应另制订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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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３７－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制作主控项目

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方法

１ 模板宽度 ±１ 钢尺检查

２ 板面平整度 ≤２ ２ｍ靠尺及塞尺检查

３ 相邻面板拼缝高低差 ≤０．５ 平尺及塞尺检查

４ 相邻面板拼缝间隙 ≤０．６ 塞尺检查

５ 预留孔中心线位移 ≤１ 拉线及钢尺检查

６ 孔中心与板面间距 ±０．５ 游标卡尺检查

表５３７－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制作一般项目

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方法

１ 模板高度 ±２ 钢尺检查

２ 模板板面对角线差 ≤３ 钢尺检查

３ 边肋平直度 ≤２ ２ｍ靠尺及塞尺检查

４ 孔洞尺寸 ≤１ 钢尺检查

５ 连接孔中心距 ±１ 游标卡尺检查

５４　模板安装

５４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模板安装前必须进行清理，清理后的模板内表面的任何部

位不得有残留杂物。

２模板安装应按模板设计施工方案要求的顺序进行。

３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预留孔应位置准确、安装牢固，

不得遗漏。

４模板安装就位后，接缝及连接部位应有接缝密封措施，不

得漏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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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模板安装后相关人员应进行质量验收。

６模板验收合格后模板面均匀涂刷脱模剂，模板夹角处不得

漏涂，钢筋、预埋件不得沾有脱模剂。

７脱模剂应选用质量稳定、适于喷涂、脱模效果好的蜡质、

水质或油质脱模剂，并应具有改善混凝土构件表观质量效果的功

能。

５４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尺寸按其对外观质量影响

的重要程度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各项目的允许偏差和检验

方法应符合表５．４．２－１和５．４．２－２的规定。特殊结构及有特殊

技术要求的构件应另制订质量标准。

　　表５４２－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主控项目

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方法

１ 板面平整度 ≤２ ２ｍ靠尺及塞尺检查

２ 相邻模板面高低差 ≤１ 平尺及塞尺检查

３ 相邻模板组装缝隙 ≤１ 塞尺检查

４ 预埋件、预留孔中心线位移 ≤２ 拉线及钢尺检查

表５４２－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一般项目

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方法

１ 模内截面尺寸 ０，－３ 钢尺检查

２ 孔洞尺寸 ≤２ 钢尺检查

３
侧模与底模

垂直度

Ｈ＜４００ｍｍ ≤２

Ｈ≥４００ｍｍ ≤３

经纬仪、线坠和钢尺检查

　　注：Ｈ———侧模高度

５５　模板拆除

５５１　模板拆除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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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的要求。

５５２　对后张预应力构件，侧模应在预应力张拉前拆除；底模

如需拆除，则应在完成张拉或初张拉后拆除。

５５３　脱模时，应能保证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表面及棱角不受

损伤。

５５４　模板吊离模位时，模板和混凝土结构之间的连接应全部

拆除，移动模板时不得碰撞构件。

５５５　模板的拆除顺序应按模板设计施工方案进行。

５５６　模板拆除后，应及时清理板面，并涂刷脱模剂；对变形

部位，应及时修复。

５６　验收

主控项目

５６１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应安装牢固，不得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尺量。

５６２　清水模板面应满足平整度要求，接缝处不得漏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拉线、钢尺检查。

５６３　涂刷脱模剂应均匀，模板夹角处不得漏涂，钢筋、预埋

件不得沾有脱模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５６４　模板拆除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本标准第５．５．１条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５６５　模板安装主控项目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满足本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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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１中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一般项目

５６６　模板安装一般项目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满足本标准表

５．４．２－２中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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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钢筋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钢筋施工应依据已确认的生产工艺方案组织实施，焊工

及机械连接操作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并具有岗位资格

证书。

６１２　当钢筋的品种、级别或规格需作变更时，应有设计变更

文件。

６１３　当发现钢筋脆断、焊接性能不良或力学性能显著不正常

等现象时，应停止使用。

６１４　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验收，其内容

包括：

１纵向受力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位置和保护层厚度

等；

２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和接头面积百分率

等；

３箍筋、横向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和间距等；

４预埋件或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和位置等。

６１５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宜采用钢筋点焊网片。

６１６　定型产品的钢筋焊接宜在胎模上进行，焊接骨架先进行

试生产，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制作。

６１７　外委加工的钢筋半成品、成品进场时，钢筋加工单位应

提供被加工钢筋力学性能试验报告和半成品钢筋出厂合格证，订

货单位应对进场的钢筋半成品进行检验。

６１８　钢筋骨架的保护层应满足设计要求。

６１９　成型后的较大钢筋骨架移位或入模过程中宜采用专用工

具吊运。

６１１０　钢筋原材料及半成品宜在合格分承包方名录之内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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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原材料

６２１　钢筋进场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１４９９ 《钢筋混凝土

用钢》的规定抽取试样作力学性能检验，其质量必须符合有关标

准的规定。

６２２　钢筋应按进场批次的级别、品种、直径和外形分类分垛

码放，妥善保管，并挂标识牌注明产地、规格、品种和质量检验

状态等。

６２３　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的强度应满

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对一、二级抗震等级，检验

所得的强度实测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于

１．２５；

２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于１．３。

６２４　钢筋应平直、无损伤，表面不得有裂纹、颗粒状或片状

老锈。

６３　钢筋加工

６３１　应从质量检验合格标识状态下取用钢筋进行加工，加工

前应将油污、浮皮、漆皮和污垢清除干净。

６３２　应按经审核的钢筋料表进行钢筋切断或弯曲，切断或弯

曲后钢筋应防止发生局部弯折和平面翘曲，成型后表面不得有裂

纹、鳞落或断裂等现象，并应验证成型尺寸。

６３３　钢筋调直宜采用机械方法，也可采用冷拉方法。当采用

冷拉方法调直钢筋时，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的冷拉伸长率不宜大于

２％，ＨＲＢ （Ｆ）３３５、ＨＲＢ （Ｆ）４００级钢筋的冷拉伸长率不宜

大于１％。

６３４　钢筋切断、弯曲、受力钢筋的弯钩和弯折、箍筋加工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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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规定。

６３５　钢筋加工的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其偏差应符合

表６．３．５的规定。

表６３５　 钢筋加工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工具 检验数量

１ 主筋和构造筋长度净尺寸 ±１０

２ 弯起钢筋的折弯点位置 ±１０

３ 箍筋内净尺寸 ±５

钢尺

每工 作 班 同 一 类

型、同一加工设备

的钢筋抽查不应少

于３件。

６４　钢筋骨架制作与安装

６４１　钢筋骨架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钢筋的品种、级别、规格、长度和数量必须符合设计要

求；

２宜在符合要求的胎模上进行；

３钢筋骨架制作应进行试生产，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制作；

４钢筋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５当骨架采用绑扎连接时应选用不锈钢丝并绑扎牢固，并采

取可靠措施避免绑丝在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外露。

６４２　钢筋骨架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钢筋骨架应选用正确，表面无浮锈和污染物；

２钢筋锚固长度得到保证；

３悬挑部分的钢筋位置正确；

４使用适当材质和合适数量的垫块，确保钢筋保护层厚度符

合要求。

６４３　钢筋骨架安装位置的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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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４３　 钢筋骨架安装位置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验方法

１ 钢筋骨架 （网） 长、宽、高 ±５

２ 受力钢筋

间距 ±１０

层距 ±５

保护层厚度 ±３

３ 钢筋弯起位置 ±１０

４ 箍筋、分布筋间距 ±５

每片骨架用钢尺

检查４点

５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３ 用钢尺全数检查

面内高差 ０－２ 用钢尺全数检查

　　注：１检查预埋件中心线位置时，应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较大值；

２表中保护层厚度的合格率点应达到９０％以上，且不合格点不得有超过表

中数值１．５倍的尺寸偏差。

６５　验收

主控项目

６５１　钢筋的力学性能必须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

告。

６５２　受力钢筋的弯钩和弯折应符合本标准第６．３．４条的规定。

６５３　钢筋连接应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

６５４　钢筋骨架组装时，受力钢筋的品种、级别、规格和数量

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钢尺检查。

一般项目

６５５　钢筋加工的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其偏差、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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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表６．３．５的规定。

６５６　钢筋骨架组装位置的偏差应符合本标准表６．４．３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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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预应力

７０１　预应力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的预应力专业施工资质等级，

张拉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并持证上岗。

７０２　预应力施工应有专项技术方案和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

７０３　预应力张拉机具及仪表，应定期维护和校验。张拉设备

应配套校验并配套使用。张拉设备的标定期限不应超过半年或连

续使用不超过２００次。当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或在千斤顶

检修后，应重新标定。

注：１张拉设备标定时，千斤顶活塞的运行方向应与实际张拉工作状

态一致；

２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１．５级，标定张拉设备用的试验机或测力计

精度不应低于±２％。

７０４　张拉用工具锚卡片应确定合理的检查周期并定期检查，

发现损坏或裂缝应进行更换。

７０５　预应力施工用原材料应按设计要求采用，其质量必须符

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按进场的规格、品种分类码放，妥善保

管，并挂标识牌注明产地、规格、品种和质量检验状态等。

７０６　预应力施工用金属波纹管或塑料波纹管的尺寸和性能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ＪＧ２２５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或ＪＴ／

Ｔ５２９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的规定，并应进行下

列检查：

１金属波纹管在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其内外表面应清

洁，无锈蚀，不应有油污、孔洞或不规则的褶皱，咬口不应有开

裂或脱扣。

２塑料波纹管在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其外观应光滑、色

泽均匀，内外壁不允许有隔体破裂、气泡、裂口、硬块及影响使

用的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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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７　浇筑混凝土或蒸汽养护前不得将后张法预应力筋穿入孔

道。

７０８　预应力筋张拉和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不应低于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

准值的８５％。

７０９　后张预应力张拉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采用金属螺旋管成孔时，穿束前应清理喇叭口杂物，并使

灌浆口露出；

２穿钢绞线束时其前端应包裹起来或使用穿束器；

３工作锚必须放入锚垫板定位槽内；

４工具锚孔及卡片应干净并涂石蜡；

５张拉时应均匀加荷，并按工艺要求分级加载并记录，两端

张拉要保持同步，回油要缓慢；

６操作人员应在孔道侧面张拉，并设置安全挡板。

７０１０　先张预应力张拉应满足：

１长线台生产无论采用单束还是整体张拉，锚固端设计应牢

固可靠；

２张拉后钢绞线应加以保护，不得在上面进行电气焊作业，

并应在两构件之间加设支撑横担；

３生产线两端设置安全设施，并设安全人员管理。

７０１１　封锚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但不宜低于构

件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８０％。

７０１２　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筋张拉后应在２４小时内进行孔道

灌浆，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实。

７０１３　锚具的封闭保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采取防止锚具腐蚀和遭受机械损伤的有效措施；

２凸出式锚固端锚具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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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外露预应力筋的保护层厚度：处于正常环境时，不应小于

２０"

；处于易受腐蚀的环境时，不应小于５０"

；

４锚具封闭前应将周围混凝土冲洗干净并凿毛，对凸出式锚

固应配置钢筋网片。

７０１４　灌浆用水泥的强度等级不宜低于４２．５，水灰比不应大

于０．４２，搅拌后３ｈ泌水率不宜大于２％，且不应大于３％，泌

水应能在２４ｈ内全部重新被水泥浆吸收。

７０１５　预应力施工的其他要求按照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７０１６　预应力施工的验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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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混凝土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混凝土供应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等级。混凝土施工应

依据已确认的生产工艺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等技术文件组织实

施。

８１２　同工程、相同清水表观要求的预制构件混凝土，所使用

的水泥、掺合料和外加剂，其厂家、产地、品种和规格应保持不

变，性能应保持稳定。

８１３　对首批进场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取样试验合格后，应立即

进行封样，后续进场的原材料应与封样的颜色进行对比，不得使

用与封样有明显颜色差别的原材料。

８１４　当同时生产不同的构件所使用的水泥、掺合料和外加剂

等主要材料不同时，应单独存放，标识清楚。

８１５　在保证新拌混凝土施工性能和硬化混凝土质量前提下，

宜选用较小水胶比和较小砂率。

８１６　混凝土浇筑成型宜采取整体式振捣为主的方式。

８１７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混凝土应满足施工操作的需要，且

强度等级、耐久性和成型后的表观要求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

标准规定。

８１８　混凝土强度试件尺寸、系数换算、成型方法以及检验评

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的规定。

８１９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拆模、出池、吊装、张拉和放张时

的混凝土强度，可使用非标准尺寸试件，但出厂评定验收的混凝

土强度应根据制作成标准尺寸试件的混凝土强度确定。

８１１０　混凝土的冬期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ＪＧＪ１０４ 《建筑

工程冬期施工规程》和施工技术方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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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原材料

８２１　水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等级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

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他必要的性能指标进行复

验，其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等的规定；

２不宜使用袋装水泥；

３宜使用碱含量不大于０．６％的低碱水泥；

４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所用水泥氯离子

含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水泥出厂检验报告中应有氯化物含量测

试项目；

５水泥进场温度不宜高于６０℃，不应使用温度大于６０℃的

水泥拌制混凝土。

８２２　混凝土中掺用的化学外加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外加剂质量及应用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８０７６ 《混

凝土外加剂》和ＧＢ５０１１９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及有

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２宜选用聚羧酸系高性能外加剂，其质量应满足国家现行标

准ＪＧ／Ｔ２２３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要求；

３外加剂进场必须附有相应资质等级检测部门出具的检测报

告、厂家提供的出厂检测结果和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４外加剂的掺用不应改变混凝土的颜色。

８２３　混凝土中掺用的矿物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矿物掺合料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８７３６ 《高强

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的规定；

２不得含有对混凝土及钢材有害的成分；

３矿物掺合料的选用和掺量应经样板构件确认。

８２４　混凝土所用的粗、细骨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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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ＪＧＪ５２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

量及检验方法标准》中混凝土强度等级≥Ｃ６０档的取值规定；

２骨料应具有良好的级配，颜色一致，严格控制骨料中的有

机杂质含量和含泥量；

３细骨料宜选用Ⅱ区中砂，不得单独使用细砂和特细砂；

４粗骨料最大粒径宜不大于２５"

，且不得超过构件截面最

小尺寸的１／４，不得超过钢筋最小净间距的３／４；对混凝土实心

板，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宜超过板厚的１／３，且不得超过４０"

；

５宜选用非碱活性骨料。使用低碱活性骨料时应按国家现行

标准ＤＢＪ０１－９５ 《预防混凝土结构工程碱集料反应规程》执行。

同一供货商、同一产地的砂石必须具有一年内法定检测单位出具

的集料活性检测报告。

８２５　混凝土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无色无味，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ＪＧＪ６３ 《混凝土用水标准》的规定。

８３　配合比设计

８３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混凝土应按国家现行标准ＪＧＪ５５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的有关规定，根据混凝土强度等

级、耐久性和工作性等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对有特殊要求或需

要掺加其它材料的清水混凝土构件，其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８３２　混凝土坍落度不宜大于１６０ｍｍ，偏差宜控制在±１０"

之内。

８３３　混凝土的配合比应最终通过样板构件确认。

８３４　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其工作性应

满足设计配合比的要求。开始生产时应至少留置一组标准养护试

件，作为验证配合比的依据。

８３５　混凝土中氯化物和碱总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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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和ＧＢ／Ｔ５０４７６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的规定。混凝土

硬化后表面不应出现析霜或返潮现象。

８４　混凝土施工

８４１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查清水混

凝土预制构件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随机抽

取，取样与试件留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８４２　对有抗渗要求的清水混凝土构件，其混凝土试件应在浇

筑地点随机取样。同一工程、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应不少

于一次，留置组数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８４３　混凝土拌制过程中应测定砂、石含水率和砂的含石率，

每工作班不应少于一次，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材料用量；当含水

率有较大变化或雨天施工时，应增加测定次数。

８４４　 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有关标准的规

定。

８４５　混凝土拌合物应施工性能良好，拌和均匀颜色一致，无

离析泌水现象。

８４６　混凝土浇筑入模时的温度不宜低于１０℃，模板表面与混

凝土温度之差不宜大于２０℃。

８４７　混凝土在浇筑地点的坍落度值应符合配合比设计和工艺

要求。

８４８　浇筑混凝土应按样板构件试验确定的方法和工艺进行；

如采用分层下料时，宜使用专用标尺辅助控制。

８４９　混凝土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初

凝时间。同一构件混凝土应连续浇筑完成，并应在底层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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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凝之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且前后两次浇筑时间间隔不

超过３０ｍｉｎ。

８４１０　混凝土浇筑振捣过程中应检查模板有无松动或滑移等情

况，浇筑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模板边缘的残留混凝土。

８４１１　浇筑成型面应采取适宜的收面措施。

８４１２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按样板构件确定的养护方案及时

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并满足：

１同一工程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可根据季节或环境温度的变

化采取不同的养护方式和养护制度；

２静停期间，构件混凝土经过成型抹面后要及时使用塑料薄

膜等洁净物覆盖；

３当采用蒸汽养护时，预养护不应少于１．５ｈ，升温速率不

宜超过１５℃／ｈ，降温速率不宜超过１５℃／ｈ，恒温最高温度不宜

超过５５℃；

４确保构件各点养护温度均匀一致，蒸汽养护过程应定时进

行测温并记录；

５当采用自然养护时，应使用塑料薄膜等洁净物覆盖浇水保

湿；

６脱模时构件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不宜超过２０℃；

７当日平均气温低于５℃时，不得浇水养护；

８当构件尺度满足大体积混凝土条件时，在生产中应根据环

境和气候条件采取相应的温度控制措施。

８５　验收

主控项目

８５１　水泥、矿物掺合料和化学外加剂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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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

告。

８５２　用于同一工程相同要求的清水混凝土构件的水泥、矿物

掺合料和化学外加剂应为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品种，且性能基本

稳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验报告。

８５３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３．１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配合比设计资料。

８５４　混凝土中氯化物和碱总含量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３．５条规

定。

检查数量：按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原材料试验报告、混凝土配合比氯化物、碱

总量计算书。

８５５　混凝土硬化后表面不应出现析霜或返潮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８５６　混凝土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一般项目

８５７　混凝土所用的粗、细骨料的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２．４

条第１和第５款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集料活性检测报告。

８５８　混凝土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２．５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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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同一水源检查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水质试验报告。

８５９　坍落度不宜大于１６０ｍｍ的混凝土，偏差宜控制在±１０

"

之内。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实测坍落度。

８５１０　混凝土原材料每盘称量的偏差应符合表８．４．４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复称。

８５１１　混凝土拌合物应施工性能良好，拌和均匀颜色一致，无

离析泌水现象。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检查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清水混凝土搅拌记录和试验记录。

８５１２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按本标准第８．４．１１的规定进行

养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养护记录。

８５１３　混凝土浇筑振捣过程中模板无松动和滑移等情况，浇筑

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模板边缘的残留混凝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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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养护和成品保护

９０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养护、成品保护及储存运输应

依据已确认的专项方案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

９０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养护和成品保护应由专人负责。

９０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在厂区内运输、码放和储存应采取

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建立安全检查制度，并根据出厂顺序计划合理

安排。

９０４　成品养护方式一般有水中养护、自然养护、喷淋养护和

涂刷养护剂养护，每种养护方式的养护制度应经过试验确定后实

施。同工程、同清水效果要求的构件养护方式应保持一致，养护

水及覆盖物应洁净，不得污染构件表面。

９０５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拆模出池后需要二次张拉时应留置

强度检验试件，并与构件同条件养护达到１００％后方可进行。

９０６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应建立严格有效的保护制度，

明确保护内容和职责。

９０７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防护应全程进行，防尘、防油、

防污染。对于有外露易锈蚀部分的埋件或连接件要特别加强保

护。

９０８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应根据储存数量和时间设有专门的

储存区域，储存场地必须坚实平整。运输应有确定的工具和道

路，码放和运输时的支撑位置、方法、材料和层数应符合设计和

相关规范要求。

９０９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

措施，防止损坏或污染其表面。

９０１０　清水混凝土宜使用疏水性透明涂料做表面保护，保护剂

不应对原清水混凝土表面感观质量有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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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验收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应按设计要求的试验参数及检验指

标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结构性能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

１０１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出厂前混凝土力学性能、长期性能

和耐久性能指标必须满足设计要求，不合格的不得出厂。

１０１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不得出现露筋、蜂窝、孔洞、

夹渣、疏松等质量缺陷。其它缺陷根据其对使用功能和清水效果

影响的严重程度，按表１０．１．３规定确定。

表１０１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表观质量缺陷

项次 名称 缺陷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１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

伸至混凝土内部

存在影响使用功能

或距离清水面２ｍ

有肉眼可见裂缝

距离清水面２ｍ 内肉

眼可见裂缝或非清水

面表面存在的不影响

使用功能且宽度小于

０．２ｍｍ的裂缝

２
连接部位

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

陷及连接钢筋、预埋

件松动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

构传力性能或距离

清水面２ｍ 经修饰

后有肉眼可见的缺

陷

不影响结构传力性能

且距离清水面２ｍ 内

存在的肉眼可见或非

清水面存在缺陷

３ 外形缺陷

棱角磕碰、不顺直、

翘曲不平、飞边毛刺

等

影响使用功能或清

水面上存在的缺陷

非清水面存在的不影

响使用功能的缺陷

４ 外表缺陷
麻面、掉皮、起砂和

水迹玷污

清水面上存在且修

饰后 距 离 清 水 面

２ｍ 肉眼可见的缺

陷

非清水面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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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次 名称 缺陷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５ 气泡

每平方米混凝土构件

表面存在的直径５ｍｍ

以上、深度 ５ｍｍ 以

上的气孔的数量超过

５个，或存在连成片

的小气泡或直径大于

５ｍｍ的气孔

清水面上存在且修

饰后 距 离 清 水 面

２ｍ 肉眼可见的气

泡

非清水面存在的气泡

６ 颜色偏差
距离表面２ｍ 肉眼观

察有明显颜色偏差

清水面上存在的颜

色偏差

非清水面存在的颜色

偏差

１０１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按检验批留有生产和质量验收记

录，宜包括但不局限于：各材料和半成品试验检测报告、工序自

检记录、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钢筋质量验收记录、模板质量

验收记录、预应力质量验收记录、混凝土浇筑记录、混凝土养护

记录以及成品验收记录等等。

１０１５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出厂资料宜采用合格证管理，独立

组卷。

１０２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主控项目

１０２１　每一块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必须独立编号，并应在构件

明显部位标明工程名称、生产单位、构件型号、生产日期和质量

验收标志，该标志在安装施工现场组装之前不得消失或难以识

别。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１０２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清水面不应有严重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尺量。

０３

犇犅１１／犜６９８－２００９



１０２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

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

一般项目

１０２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清水面不宜有一般缺陷。对已

经出现的一般缺陷，应由构件生产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修补

或修饰，并重新检查验收，但处理的构件数量不应大于总数量的

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

１０２５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外形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１０．２．５的规定，特殊结构及有特殊要求的构件应另制定质

量标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表１０２５　预制清水混凝土构件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点数 检验方法

长度

符合设计要求；当设

计无要求时，不大于

５

前后各１点 钢卷尺量测

宽、高 （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当设

计无要求时，不大于

５

中心一点，两侧各

１点
钢卷尺量测

侧向弯曲 Ｌ／１５００且≤６
沿长度方向量测，

两侧和中间各１点

拉线后用钢板尺量

测最大测向弯曲处

翘曲 Ｌ／１０００ 长度大面测１点 四角拉线量测

角度偏差值 ≤２ 两端角度值各１点
用方尺、钢板尺量

测角度正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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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点数 检验方法

表面平整度 ≤３ 板２点、梁２点 用２ｍ靠尺量测

对角线差 ≤５
量测板底对角线差

值
钢卷尺量测

预埋件、预留孔洞

中心位移
≤３ 每埋件孔洞１点 钢卷尺量测

　　注：１Ｌ为构件长度，单位为ｍｍ；

２检查预埋件、预留孔洞中心位移时，应沿纵横两个方向测量，并取其中的

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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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质量验收记录表

犃０１　模板安装质量验收可按表Ａ．０．１记录

表犃０１　 模板安装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项目经理

生产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查项目 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生产单位检查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５．６．１ 模板上的预埋件安装质量

２ ５．６．２ 清水模板面质量

３ ５．６．３ 脱模剂涂刷质量

４ ５．６．４ 模板拆除时混凝土强度要求

５ ５．６．５

板面平整度 （ｍｍ） ≤２

相邻模板面高低差 （ｍｍ） ≤１

相邻模板组装缝隙 （ｍｍ） ≤１

预埋件、预留孔中心线

位移 （ｍｍ）
≤２

一

般

项

目

１ ５．６．６

模内截面尺寸 （ｍｍ） ０，－３

孔洞尺寸 （ｍｍ） ≤２

侧模与底模

垂直度 （ｍｍ）

Ｈ＜４００ ≤２

Ｈ≥４００ ≤３

生产单位

检查验收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生产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

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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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２　钢筋质量验收可按表Ａ．０．２记录

表犃０２　 钢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项目经理

生产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查项目 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生产单位检查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６．５．１ 钢筋力学性能符合要求

２ ６．５．２ 受力钢筋的弯钩和弯折

３ ６．５．３ 钢筋连接质量

４ ６．５．４
钢筋骨架中受力钢筋的品种、

级别、规格和数量

一

般

项

目

１ ６．５．５

主筋和构造筋长度净尺寸 （ｍｍ）±１０

弯起钢筋的折弯点位置 （ｍｍ） ±１０

箍筋内净尺寸 （ｍｍ） ±５

２ ６．５．６

钢筋骨架 （网）
长、宽、高

（ｍｍ）
±５

受力钢筋

（ｍｍ）

间距 ±１０

层距 ±５

保护层厚度 ±３

钢筋弯起位置 （ｍｍ） ±１０

钢筋、分布筋间距 （ｍｍ） ±５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ｍｍ） ≤３

面内高差 （ｍｍ） ０－２

生产单位

检查验收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生产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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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３　混凝土质量验收可按表Ａ．０．３记录

表犃０３　 混凝土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项目经理

生产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查项目 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生产单位检查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８．５．１
水泥、矿物掺合料和化学

外加剂质量

２ ８．５．２
水泥、矿物掺合料和化学

外加剂稳定性

３ ８．５．３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４ ８．５．４ 混凝土中氯化物和碱含量

５ ８．５．５ 混凝土硬化后表面质量

６ ８．５．６
混凝土力学性能、长期

性能和耐久性能

一

般

项

目

１ ８．５．７ 混凝土用骨料质量

２ ８．５．８ 混凝土用水和养护水

３ ８．５．９ 混凝土坍落度和偏差

４ ８．５．１０ 混凝土原材料称量误差

５ ８．５．１１

混凝土施工性能、搅拌均匀

颜色一致性以及有无离

析泌水现象

６ ８．５．１２ 混凝土成型后养护

７ ８．５．１３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模板

状况及浇筑完毕后的清理

生产单位检查

验收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生产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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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０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质量验收可按表Ａ．０．４记录

　　表犃０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项目经理

生产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检查项目 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生产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１０．２．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编号和标识

２ １０．２．２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清水面质量

３ １０．２．３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品

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

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一

般

项

目

１ １０．２．４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清

水面一般缺陷

２ １０．２．５

长度
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

无要求时，不大于５ｍｍ

宽、高

（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

无要求时，不大于５ｍｍ

侧向弯曲 Ｌ／１５００且≤６ｍｍ

翘曲 Ｌ／１０００

角度偏差值 ≤２ｍｍ

表面平整度 ≤３ｍｍ

对角线差 ≤５ｍｍ

预埋件、预

留孔洞中心

位移

≤３ｍｍ

生产单位

检查验收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生产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

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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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生产记录表

犅０１　钢筋工程隐蔽检查可按表Ｂ．０．１记录

表犅０１　 钢筋工程隐蔽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工程部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项目经理

生产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隐检依据：施工图图号 ，设计变更／洽商 （编号 ）

及有关国家现行标准等。

主要材料名称及规格／型号：

隐检内容：

１纵向受力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位置和保护层厚度等；

２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和接头面积百分率等；

３箍筋、横向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和间距等；

４预埋件或预留孔洞的规格、数量和位置等。

申报人：

检查意见：

检查结论：□同意隐蔽　　　　　　　□不同意，修改后进行复查

复查结论：

复查人：　　　　　　　　　　　复查日期：

生产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施工员） 生产班组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 （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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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０２　混凝土浇筑可按表Ｂ．０．２记录

表犅０２　 混凝土浇筑记录

混凝土浇筑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生产单位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设计强度等级

浇筑开始

时间
年　月　日　时

浇筑完成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天气情况 室外气温 －℃
混凝土完

成数量
ｍ３

混

凝

土

来

源

预
拌
混
凝
土

生产厂家 供料强度等级

运输单编号

自拌混凝土开盘鉴定编号

实测坍落度 ｍｍ 出盘温度 ℃ 入模温度 ℃

试件留置种

类、数量

和编号

混凝土浇筑

中出现的

问题及处

理情况

生产负责人 填表人

　　注：本表由生产单位填写并保存。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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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０３　混凝土养护测温可按表Ｂ．０．３记录

表犅０３　 混凝土养护测温记录

混凝土养护测温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清水混凝土

构件编号

生产单位

测温方法 养护方法

测温时间

月 日 时

大气

温度

（℃）

测点温度 （℃）
平均

温度 （℃）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８ ９ １０

测温点布置示意图：

生产负责人 质检员 测温员

　　本表生产单位可参照填写并保存。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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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用语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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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ＧＢ１４９９　 钢筋混凝土用钢

ＧＢ８０７６　 混凝土外加剂

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１９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Ｔ１８７３６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ＧＢ／Ｔ５０４７６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ＪＴＪ０４１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ＪＧＪ５２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ＪＧＪ５５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ＪＧＪ６３　 混凝土用水标准

ＪＧＪ１０４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ＪＧ２２５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ＪＧ／Ｔ２２３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ＪＴ／Ｔ５２９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ＤＢＪ０１－８２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ＤＢＪ０１－８９　 全钢大模板应用技术规程

ＤＢＪ０１－９５　 预防混凝土结构工程碱集料反应规程

ＤＢ１１／Ｔ４６４　 建筑工程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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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与质量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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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鉴于整个社会对返朴归真的崇尚，很多工程中要求混凝

土结构或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外露面为清水混凝土表面，清水混凝

土预制构件也成了近几年各行业的新宠，其需求日益扩大。如在

２００８奥运会的国家主体育场—鸟巢中使用的万余块预制看台板

和踏步及楼梯、在地铁工程中大量使用预制盾构管片和短轨枕、

在市政公路建设中的预制桥梁构件等许多特大和重要工程中均要

求使用清水混凝土构件；在许多其他工程中，清水混凝土挂板和

清水混凝土地砖等小构件也显著增加。

混凝土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实施混凝土

施工及后期养护的主体和地点不同，因而进入工程结构的方式不

同。与现浇混凝土相比，生产混凝土预制构件具有更专业的操作

队伍、满足技术要求固定的场地和完备的设备，因而更有利于进

入工程实体的产品质量控制。同时，使用混凝土预制构件还在缩

短现场施工工期、需要较小的现场施工场地以及减少工程施工现

场和周边污染和噪声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目前，政府和大型施

工企业也将提高工程实体的预制化率，作为建筑业绿色施工的一

项环保措施在逐步推广。

对清水混凝土工程质量的验收目前尚无国家和行业标准。依

据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４－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现浇结构和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不宜

有一般缺陷；对于清水混凝土构件规范中指出外形缺陷和外表缺

陷均属严重缺陷，但没有明确的指标对其允许存在的一般缺陷比

如气泡大小和颜色的不均匀等指标进行量化。对于现浇结构的清

水混凝土施工技术，北京市已实施ＤＢ１１／Ｔ４６４－２００７ 《建筑工

程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但由于预制构件和现浇结构在施

工过程和质量水平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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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验收标准，以保证预制构件清水质量验收的

规范性。

本标准不包括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结构设计和验收后的安

装及维护等方面的内容。

１０２　本标准不仅适用于北京地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用清水混

凝土预制构件，而且适用于使用在北京地区的所有各类工程中的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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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经调研，在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清水混凝土尚没有

统一的明确的定义，但要求清水混凝土应该是表面没有用砂浆或

瓷砖进行装饰的混凝土，强调混凝土表面的原生态。根据建筑设

计，确定其表面是否有纹路或骨料凸显等效果。在国内，对清水

混凝土的定义多是针对现浇结构工程的。如在行业标准 《清水混

凝土应用技术规程》（送审稿）中清水混凝土的术语为 “直接利

用混凝土成型后的自然质感作为饰面效果的混凝土工程”。该术

语强调其应该是混凝土成型后的原表面，忽略了其表面应该达到

特定的质量要求。在北京市地方标准ＤＢ１１／Ｔ４６４－２００７ 《建筑

工程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中，清水混凝土的术语为 “以混

凝土原浇筑表面或以透明保护剂做保护处理的混凝土表面作为外

表面，通过混凝土的本色和自身质感以及精心设计施工的外观质

量来实现美观效果的现浇混凝土工程”，该术语同样强调了其应

该是本色的原表面，并且说明实现混凝土美观效果的途径是本色

的和精心设计和施工的，但同样没有明确只有达到一定质量要求

的原表面才能称其为清水面。

本标准中的术语，强调满足结构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结构外

露面达到建筑设计表现要求的表面方可称为清水混凝土，对于非

外露面或无建筑表现要求的表面，不强调其满足清水的高质量。

术语中的结构外观表现要求包括表面是否有纹路、色彩、反

光或骨料露出 （如冲洗、打磨、磨砂或敲击）等处理。

国内外一致认可的是清水混凝土在本质上强调的是混凝土施

工及养护完成后的表观效果。众所周知，实现清水混凝土效果的

技术是一项集混凝土结构设计、施工和材料等为一体的技术集

成，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混凝土构件硬化后达到清水混凝土效

果要求的系统施工技术，与具体工程和建筑上的表观质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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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内常见的一种有关清水混凝土的概念 “不参与施工只供

应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厂家能为市场提供清水混凝土”的说法是不

准确的。

２０４　在批量预制前，为了使特定工程相关各方对使用的清水

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表观质量达成共识，采用制作样板构件先行确

定批量产品清水质量，减少管理中由于个人或相关方由于认识不

同而导致的对混凝土预制构件清水质量效果要求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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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在很多情况下，设计仅对混凝土预制构件某一个或几个

面有清水质量要求，为了避免造成非清水面的高质量的浪费，本

条规定了仅对混凝土构件有清水效果要求的清水面进行外观质量

的验收。

３０２　根据国家标准，本条是对从事混凝土预制行业的企业进

行资质和质量管理进行检验的内容，与政府强调的市场准入制度

相呼应。

３０３　准备工作是开工生产的必要条件，应做到充分细致，为

工程进展提供便利。除本条所提及的在技术、生产场地、物资、

劳动力和样板等主要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外，还应根据具体工程

实际情况做好其他如安全生产、环保和节能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３０４　本条强调技术应先行的原则，要确保即将使用的技术及

各项措施能够满足产品的清水质量要求。

３０５－３０６　在现浇结构中，模板、钢筋、预应力、混凝土和

预制构件是不同的分项工程分别进行验收。但在预制构件中，模

板、钢筋、预应力和混凝土则是不同的生产过程，清水混凝土预

制构件相比普通构件增加了后期养护和成品保护的过程。质量验

收应在各过程验收的基础上，进行最后的成品验收。

３０７　组批检验是抽样检验的基本方法，本标准的检验批指的

是按照生产顺序将多个构件单体组成一个检验批次，以避免当工

程单体量巨大时资料的繁琐。当构件单体较大且数量较少时，也

可以每个单体构成一个检验批。如个别工程对预制过程中某个过

程有加大检验频次要求，则应按照具体的工程要求形成资料记

录。

３０８　无论对于何种工程，预制构件的检验除了对成品进行检

验外，还应对各个质量形成过程体系中涉及的模板、钢筋、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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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混凝土等过程进行检验，检验不仅要对实体进行检验验收，

还包括对形成的资料进行验收。

３０９１－２　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及相应的资料形成

决定检验批的合格质量。主控项目是对检验批的混凝土构件的外

观清水效果起决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因此，其对检验结果具有

否定权。对采用计数检验的一般项目，其抽样方案还可以根据验

收需要和抽样检验理论作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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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生产准备

４１　技术准备

４１１　清水混凝土构件属于高品质构件，要实现清水效果应从

系统工程角度来统筹策划和实施，不仅要在关键工序和技术上进

行创新和改进，而且要对整个预制过程细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

制，并在生产的各工序上都需要更为严格缜密的监督和管理。

４１２　图纸会审是技术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与设计进行充分良

好沟通，确保没有偏差地理解和掌握全部的设计要求，特别是当

图纸存在疑点或前后矛盾的地方更应引起重视。技术人员在进行

图纸会审时不得局限于构件预制的图纸内容和视野，应将其置于

满足安装和使用功能要求的工程大背景中，才能减少因图纸衔接

错误或交待不清可能引起的工程损失，实现工程整体目标。

４１３　构件预制工程应在技术方案、生产组织或质量标准等可

操作的系统文件指导下进行，做到有据可依。在市场经济的大环

境下，作为技术人员还应该在编制方案时，追求以最低成本实现

最高质量，或根据工程需要，做到技术成本最低的情况下追求合

理质量，要以技术经济的原则统筹考虑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措施。

４１４　构件预制工程应在技术方案、生产组织或质量标准等可

操作的系统文件指导下进行，要建立各项工序质量保障的管理制

度，并对管理人员和施工操作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确保技

术要点和质量要求落实到实处。

４１５　原材料试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试配工作需要提前进

行，待试验结果出来后，根据结果合理使用，不得只凭经验先生

产后试验。

４１６　模板是预制清水混凝土构件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模板技

术内容的准备应做到充分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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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场地准备

４２１　预制场地的大小或设计规划对构件生产能力有重要的影

响，在场地准备和规划时首先要满足工程量、工期和进度计划的

要求，同时合理的场地规划和布局不仅可以节省场地，还能使施

工过程紧凑有序，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４２２　施工功能区是核心区域，其布置要使生产过程流畅，便

于生产衔接和管理。

４２３　通常硬化处理是施工场地的基本要求，有些场地还需结

合具体工艺和质量要求，进一步进行设计和建造，如构件储存区

地基处理和养护池建设等等；对于砂石料场的建造还应符合国家

和北京市的相关环保要求。

４３　物资设备准备

４３１　模板质量对构件成品的结构尺寸精度和细部表观质量有

着极端重要的影响，钢筋的质量对构件结构耐久性有着重要影

响，水泥、外加剂和掺合料的质量不仅决定构件用混凝土的质

量，而且对构件的表面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应做好构件

主要物资采购、供应计划和保证措施，以保持各项主要物资供应

厂家的稳定和各项材料的质量。

４３２　机械设施设备事关质量和安全两方面的大事，特别是新

采购或长期封存后启用的机械设备应该按照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

计量检定或许可认证，要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机械设施和设

备，并定期进行安全和质量检查。

４３３　试验和检测仪器设备在使用前要检查是否处在计量检定

有效期内，只有校验合格并处于有效期内的仪器设备才能投入使

用。试验和检测仪器设备还应指派专人负责按照计量要求管理，

确保量值数据传递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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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劳动力准备

４４１　技术、质量、材料、安全和生产管理等生产一线管理人

员是完成构件生产的主力，财务、办公和后勤保障等人员的协助

更有利于生产和管理的顺利进行。

４４２　一线操作工人的工程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构件成品质量，尤其是表观质量的形成。一支经验丰富的劳

动力队伍不但能保持构件质量稳定，而且能提高施工效率，节约

工期和成本。

４５　样板构件制作

４５１　在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验收中推行样板质量制，有利于

统一各方对产品质量目标的预期，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质量纠纷。

４５２　样板只要能够起到检验工艺、模板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是否合理、模板加工制作工艺和各项材料选择以及工序质量控制

是否满足清水效果的可实现和操控性的作用即可，对于一些大型

构件，可以采用结构等比例缩小的样板；对于定型产品，相关各

方认可的首件也可以作为样板。

４５３　当样板构件质量达到了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等各方要

求后，该样板的清水质量效果才起参照作用，为批量构件生产和

质量验收提供标准。样板构件应与首件区分开来，样板构件最后

不一定在该工程上运用。

当同一工程有多种结构形式和尺寸的清水混凝土构件时，样

板构件可根据需要只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结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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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　板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由于模板是影响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型质量的重要工

具，因此，模板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构件结构类型、预留预埋和混

凝土施工工艺等因素，并应绘制模板设计图纸并制定工艺文件，

在得到有关负责人确认后实施。如果委托专业的模板制作厂家加

工模具，应对订制的模具质量提出明确的要求，确保加工的模具

满足生产构件需要。

５１２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是保证模板及支撑安全、保证清水

混凝土预制构件成型质量的基本要求。

５１３　为了使模具能够满足生产清水混凝土要求，在设计模板

时要考虑到浇筑混凝土时，模板在混凝土荷载和振动力作用下，

会受力被压 （顶）紧，或构件结构形状异型，都可能造成模板拆

除困难。在满足便于使用的前提下，模板的结构设计和细部加工

处理都应以能满足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表面质量要求为最终目

标。

５１４　本条要求模板设计时，可卸部件拆卸方便，连接可靠，

定位准确。模板的重复周转性能不单是服从经济成本的需要，而

且有利于保证质量和整体预制工期。

５１５　本条是对需要承受预应力模板提出的要求，要确保一切

生产都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５１６　模板制作要求首先制作出样板模具和推行清水混凝土构

件验收样板制是一致的，制作首件是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和

重要环节，通过制作首件，可以检验或改进模板体系和混凝土施

工工艺。

５１７　如果是委托专业厂家加工的模具，在模具厂家完成验收

并运输到构件加工场地后，为避免运输过程由于颠簸导致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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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焊或其它问题，在浇筑混凝土前应再次对模具进行检查验收。

模板及支撑为受力结构，为避免事故，保证施工安全，在浇

筑混凝土时，要求对模板进行观察和维护，发生异常情况时，按

生产技术方案及时进行处理。

５２　模板设计

５２１　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施工工艺是模板设计的重要依据，构件

施工单位在模板设计前明确清水混凝土构件的施工工艺和质量标

准，并将其写入模板设计文件，对后续的模板设计工作非常重要。

５２２　模板是否美观决定了生产出的构件是否美观，整体化和

模数化是对模板美观性的要求，模板的通用性利于模板的周转，

是对模板技术经济性的要求。

５２３　模板是重复周转使用的工具，是以控制变形为设计依据

的模具设备，因此模板应作为结构按照 ＧＢ５００１７－２００３ 《钢结

构设计规范》进行刚度计算和强度验算。

５２４　为满足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使用面的美观要求，需要对

模板面板进行工艺设计。模板面板采用整板制造或采用规律性的

拼缝，更能体现表面的美观性。

５２５　对拉螺栓采用三节式对拉锥体螺栓，目的是保证连接处

的清水成形效果。

５２６　为保证模板连接处不漏浆和不错台，应采用榫接、企口

等构造，密封应采用橡胶条、密封条、塑料等材料密封措施。

５２８　构件模板的吊环必须确保使用安全，本条款根据ＤＢＪ０１

－８９－２００４ 《全钢大模板应用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吊环设计

采用容许应力法，提高了安全度。

５３　模板制作

５３１　构件模板材料以钢材为主，为焊接结构，为保证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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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必须有材质证明，对于吊环等重要受力构件，除应有

合格材质证明外，还应按规定进行材料复检。

５３５　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和方法是控制焊接变形的有效措施。

一般结构模板组拼后可采用校正平台进行校正。

５３７　表５．３．７－１和５．３．７－２为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制

作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的一般规定。在应用时可根据构件结

构尺度、结构形状及特殊要求调整质量标准。

５４　模板安装

５４１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应按设计要求和技术交底

进行，重点是支撑的完整和可靠，以及各连接部位的密封措施。

模板面板不清洁将直接影响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表观效

果，故应及时清理残留杂物。

刷过脱模剂的模板应及时使用，以免模板沾污、雨淋和脱模

剂失效。脱模剂沾污钢筋、预埋件可能对混凝土结构受力性能造

成不利影响，故应避免。

随着化工技术的进步和对构件的表观质量要求的提高，脱模

剂的选用不能再局限于仅满足利于脱模的要求，而应选用有利于

改善界面质量和颜色的多功能脱模剂。

５４２　本条规定了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安装主控项目和一

般项目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方法和检查数量，当构件有特殊要求

时，还应符合特殊要求的规定。

５５　模板拆除

５５１　过早拆除模板可能造成混凝土构件变形、开裂或模板棱

角损伤；构件出模时的混凝土强度过低，可能造成安全问题。为

保证结构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模板拆除时强度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０４

－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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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　预应力构件张拉后一般会出现起拱，张拉后侧模将很难

拆除，而且当侧模没有拆除时张拉过程中会损坏构件和模板，故

本条也是为了质量和安全提出。

５５４　构件模板在吊出模位前，确认模板和混凝土结构之间无

任何连接，保证起吊模板的安全，保护构件不受损伤。

５５５　构件模板应按照设计的拆除顺序进行拆除，以防止模板

变形和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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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钢　筋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钢筋的焊接质量除了硬件设备和技术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外，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也对焊接质量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强

调施焊人员必须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

岗。此外，只有经培训合格的人员才能很好处理在焊接过程中涉

及的安全问题。

６１５　清水混凝土构件对外观要求十分严格，采用绑扎的方式

绑丝头容易接触模板，脱模后外露形成锈点，引起构件表面局部

变色。而且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可能会造成钢筋局部锈蚀，对

结构耐久也不利。

６１６　由于定型产品的骨架自始至终没有大的变化，如盾构管

片、看台板等的钢筋骨架设计等。在胎模上焊接不但速度快、节

省人力，更重要的是偏差小、质量容易控制。但批量生产前必须

试产，以检验胎膜对钢筋的定位情况如数量、角度、弧度和保护

层等，避免出现批量错误。

６１７　一般情况下，生产构件的钢筋都是由生产厂家自行加工，

但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出现了许多专业的钢筋骨架或半

成品加工厂家，当构件生产采购专业钢筋厂家的骨架半成品或成

品时，钢筋加工厂家应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６１８　保护层的控制可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确定，如平模生产

的外挂板类采用吊筋；一般的构件宜采用水泥垫块控制。

钢筋保护层厚度影响结构的承载力和耐久性，钢筋保护层厚

度的均匀性还会影响构件的颜色，因此，在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

家对钢筋保护层处混凝土的质量相当重视，对使用垫块的位置和

数量及材质都有要求。如在日本对混凝土结构中垫块设置要求

为：板类：每米１．３个左右；梁：中部每１．５米间隔１个，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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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垫块应放置在１．５米以内；柱：上端和梁下各０．５米处设置垫

块，中段在上段和柱脚的中间部位设置，柱宽方向１米以内设２

个，１米以上设３个；墙壁：上端和梁下０．５米处设置垫块，中

段在上段下１．５米部位设置，横向间隔１．５米设置，端部１．５米

以内设置。而且因砂浆垫块与混凝土材质比较接近，更利于垫块

与结构混凝土的粘结，而较多采用砂浆材质的垫块代替塑料垫

块，图１为在日本较常用的几种垫块。

图１　日本常用的几种垫块形状

６１９　有些骨架的重量比较大，而且有坐标孔道和埋件等，当

人工入模困难时，为防止骨架变形和绑扣松动，必要时采用钢制

扁担，每隔一定间距设一个吊点，保证起吊后骨架三维不变形。

６１１０　本条主要是为了确保钢筋质量符合要求。

６２　原材料

６２２　钢筋原材料进场除进行质量检查和检验外，还应该码放

和标识清楚，便于质量管理和追溯。对于外委或直接采购骨架半

成品或成品的，构件加工厂家要对订货的厂家进行监督检查。

６２４　钢筋运输加工过程中特别注意不得超过其弹性变形的弯

１６

犇犅１１／犜６９８－２００９



曲，避免机械损伤和电气烧伤。如果钢筋表面有裂纹、片状或颗

粒状老锈说明钢筋不合格或锈蚀严重，必须清出场地严禁使用。

６３　钢筋加工

６３１　钢筋加工时应选取经试验合格的钢筋原材料，少量的浮

锈或表面污染清除后可以使用。

６３２　钢筋料表是标明加工钢筋型号、各部分加工尺寸和数量

等的文件，是钢筋加工的技术依据，应确保准确。钢筋弯曲后应

检查表面质量，对弯曲成型尺寸应对照料表进行复核验证。

６３３　不同的规范对 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的冷拉伸长率的要求不

同，本规范依据ＪＴＪ０４１－２０００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对

ＨＰＢ２３５级钢筋的冷拉伸长率提出不宜大于２％，从严要求。

６３５　本规范对钢筋加工的精度比其他现行规范要求高，可以

更精确控制构件的保护层，利于构件的整体耐久性。

６４　钢筋骨架制作和安装

６４１４　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有三种：焊接、机械连接和搭接。

采用何种方式连接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规定，以保证良好的

受力性能。

当采用电弧焊时，要选择合适的焊机和焊接参数以及焊条类

型。碳钢焊条适用于碳钢和低强度的低合金钢的焊接。选择焊条

依据钢材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抗裂性能的要求，同时考虑焊

接结构、钢板厚度、工作条件、受力情况和焊机性能等因素综合

分析。必要时，做焊接试验，制订相应的工艺措施，再确定选用

焊条。明确焊条的牌号和国家标准，如牌号是Ｊ４２２的焊条国家

标准是Ｅ４３０３。Ｊ４２２Ｊ表示焊条为结构钢焊条，４２表示焊缝金属

抗拉强度４２０ＭＰａ，２表示焊条为钛钙型药皮，交直流正反接；

Ｅ４３０３：Ｅ表示焊条，４３表示熔敷金属抗拉强度４３０ＭＰａ，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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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焊条适合于金属位置焊接，０３表示焊接电流种类为交流或直

流区反接，及药皮为钛。用于焊接较重要的低碳钢结构和强度等

级低的低合金钢结构，如 Ｑ２３５、０９ＭｎＶ、０９Ｍｎ２ 等。Ｊ５０２

（Ｅ５００３）主要用于４９０ＭＰａ抗拉强度等级的低合金钢结构的焊

接，如建筑用螺纹钢及其它１６Ｍｎ等结构钢的焊接。

闪光对焊有连续闪光焊、预热闪光焊和闪光－预热－闪光焊

三种焊接工艺方法，选用焊接工艺方法，主要是根据钢筋直径、

钢筋牌号及钢筋端面平整情况选用。选择合适的调伸长度、烧化

流量、预煅留量以及变压器级数等焊接参数，上述参数是焊接成

败的关键。如闪光速度随钢筋的直径增大而降低，并在整个闪光

过程中由慢到快；顶锻速度越快越好；顶锻压力随钢筋直径增大

额外增加；变压器的级数随钢筋直径增大而增高。

５采用不锈钢丝连接钢筋骨架可以避免绑丝外露产生的锈迹

污染构件，要求每一个横向筋与竖向筋交点均应绑扎，绑扎丝拧

紧不少于两圈，最后丝头和丝尾应里面按倒，尽量指向截面中

心。

６４２　钢筋安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如下方面：钢筋直径、数

量和长度错误，钢筋锚固长度不够，悬挑部分的钢筋不到位和钢

筋保护层厚度不符合要求等，因此生产中应该严格检查，确保结

构构件的承载力和耐久性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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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预应力

７０２　强调了预应力工程应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确保安全施工。

７０３　本条款增加了张拉设备的标定期限连续使用不超过２００

次，否则也应重新标定。

７０４　张拉用工具锚卡片由于是重复多次使用，应注意其疲劳

损坏的情况，故应经常检查，发现损坏、裂缝应进行更换。另

外，工具锚卡片因生产厂家质量不同使用次数会有不同，可按厂

家说明书要求，使用到规定次数全部更换；当没有说明时可按使

用不超过２００次进行全部更换处理，以确保张拉施工的质量和安

全。

７０５　预应力筋进场后应进行严格的码放和标识管理，以便于

质量管理和追溯。

７０６　与金属波纹管相比，塑料波纹管产品不易产生锈蚀，更

有利于保护预应力筋，利于构件的耐久性，因此，塑料波纹管产

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逐渐加大，本条款增加了塑料波纹管以及其

应执行的质量标准。

７０７　在构件后张法施工中，由于需要蒸汽养护，故不应在浇

筑混凝土或构件蒸汽养护前将预应力筋穿入孔道，避免在养护中

使预应力筋锈蚀。如果担心构件中预应力孔道在浇筑混凝土过程

中损坏后无法穿入预应力筋，可在成孔材料中穿入橡胶管，在浇

筑混凝土完毕后拔出。

７０８　本条款将预应力筋张拉和放张时，混凝土强度当设计无

具体要求时，不应低于设计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百

分比由７５％提高到８５％，以有利于构件成品质量。

７０９　后张法预应力施工，穿钢绞线束前将其前端用胶布等材

料包裹起来或利用钢制、铁制穿束器，以避免穿束过程中钢绞线

切割端破坏成孔材料，造成孔道堵塞。为了保证钢绞线垂直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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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锚具稳定，应检查工作锚具是否在锚垫板定位槽内。预应

力张拉时加荷均匀，有利于防止荷载激增时发生脱、断丝事故。

７０１０　先张法预应力施工，张拉后的钢绞线处于高应力状态，

应加以保护，更不得在上面进行电气焊作业，防止意外因素施加

导致钢绞线断裂或滑脱。在两构件之间的钢绞线加设横担支撑，

防止钢绞线由于过长导致的下垂，确保此处钢绞线的保护层厚

度。

７０１１　一般情况下，设计对混凝土的封锚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作

要求，但为了尽可能地使封锚混凝土与构件整体的粘结性更好，

提出本条。

７０１２　预应力筋张拉后处于高应力状态，对腐蚀非常敏感，所

以应尽早进行孔道灌浆，这里规定时间应在２４小时之内，使之

更具有操作性。灌浆是对预应力筋的永久性保护措施，故要求水

泥浆饱满、密实，完全裹住预应力筋。灌浆质量的检验应着重于

现场观察检查，必要时采用无损检查或凿孔检查。

７０１３　锚具封闭保护应遵照设计要求进行，并在施工技术方案

中做出具体规定。后张预应力筋的锚具多配置在结构的端面，所

以常处于易受外力冲击和雨水浸入的状态；此外，预应力筋张拉

锚固后，锚具及预应力筋处于高应力状态，为确保暴露于结构外

的锚具能够永久性地正常工作，不致受外力冲击和雨水浸入而造

成破坏或腐蚀，应采取防止锚具锈蚀和遭受机械损伤的有效措

施。对凸出式锚固应配置钢筋网片主要为了增加封锚混凝土与构

件主体混凝土的粘结。

７０１４　规定灌浆用水泥浆水灰比的限值，目的是为了在满足必

要的水泥浆稠度的同时，尽量减小泌水率，以获得饱满、密实的

灌浆效果。为了获得更好地灌浆质量，将水泥浆水灰比限值由国

标５０２０４中的０．４５降低到０．４２。ＪＴＪ０４１－２０００ 《公路桥涵施工

技术规范》中规定水泥强度等级不宜低于４２．５，故本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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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浆中泌水会造成孔道内的空腔，并引起预应力筋腐蚀。

２％左右的泌水一般可被水泥浆吸收，因此应按本条的规定控制

泌水率。如果有可靠的工程经验，也可以提供以往工程中相同配

合比的水泥浆性能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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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混凝土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当构件预制厂家采用外购混凝土时，混凝土供应单位应

具备相应企业资质等级。

８１２　混凝土使用的上述主要原材料的成份、细度和颜色等对

成型后构件的颜色和强度有影响，因此，上述材料一旦选定，不

应随意更换。

８１３　混凝土原材料对混凝土硬化后的外观颜色有明显影响，

为了保证构件外观颜色一致，所用的原材料不应中途变换。为了

更严格有效的控制原材料颜色的变化，要求采取封样颜色对比的

方法。

８１４　原材料单独存放并标识清楚，有利于更好地控制原材料

的使用。

８１５　在保证新拌混凝土施工性能和硬化混凝土质量前提下，

混凝土水胶比小即用水量少能提高拌合物的粘聚性、保水性和抗

离析能力，减少硬化混凝土中的游离水，进而减少干缩，利于结

构的耐久性。

在保证新拌混凝土施工性能和硬化混凝土质量前提下，砂率

小能减少混凝土的收缩，减少开裂，利于结构耐久性。

８１６　相对于其他振捣方式，整体式振捣更利于保证振捣质量，

进而在确保构件混凝土结构质量的同时，也利于构件外观颜色的

一致。

８１７　混凝土除了强度等级外还增加了耐久性、施工性能和成

型后的表观要求，使混凝土质量评价更加全面，质量控制更具可

操作性。

８１９　考虑到构件生产拆模、出池、张拉、放张等需要制作大

量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强度试件，故允许这些用于工序过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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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试件可制作成非标准尺寸。但是由于构件设计强度等级一

般不会低于Ｃ３５，因此，本条强调了用于最后结构质量验收的必

须是标准尺寸试件。

８２　原材料

８２１２　袋装水泥由于质量不太稳定，故不宜使用。

３水泥的碱含量直接影响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以及与外加剂

的适应性，而且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水泥中的高碱含量可能导致

混凝土收缩而开裂，建议水泥中的碱含量不超过０．６％Ｎａ２Ｏ当

量，这里采用了这一建议。

４本条款强调了水泥出厂检验报告中应有氯化物含量测试项

目，检测结果不能含有功能性氯化物，可含有少量非功能性氯化

物杂质。

５在夏季施工旺季，经常出现刚生产完的水泥直接装运到搅

拌站的情况，水泥的温度可达７０℃以上。水泥温度过高，不但

不利于混凝土入模温度的控制，而且新拌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加

快，有的甚至出现快速凝结现象，不利于施工且影响混凝土质

量。

８２２２　随着化工技术的进步，混凝土技术相关的外加剂技术也

得到不断进步，新一代减水剂－－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由于其

有害成分少、颜色浅和与水泥的适应性好等优点，应用领域逐步

得到拓宽，市场份额也逐步扩大。混凝土减水剂是混凝土中最具

可调控的组分，其技术运用有很大的空间。任何时候采用技术性

能最佳的外加剂，都是提升混凝土工程质量的有效手段。

聚羧酸高性能外加剂在配制高性能混凝土时，具有掺量低、

减水率高、对水泥适应性好、保塑性好、收缩低、有害成分少以

及绿色环保等技术优势，因此建议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中使用。

４有的外加剂的掺入会显著改变混凝土硬化后的表观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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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避免。

８２３１　矿物掺合料是实现混凝土高性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分，其作用应和水泥、外加剂同等重要。

３随着掺合料掺入比例的增加，其对混凝土颜色也有改变，

故强调矿物掺合料选用和掺量应经样板构件确认。

８２４　相比普通混凝土，清水混凝土使用的骨料对级配和颜色

一致要求更高，而且混凝土中的有机杂质和含泥不仅影响混凝土

的强度，也会影响混凝土拌合物施工性能和硬化后的表面质量，

故骨料的有机杂质和含泥量应严格控制。骨料含泥量等技术要求

数值来自于ＪＧＪ５２—２００６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

标准》中混凝土强度等级≥Ｃ６０档的取值，任何强度等级的清水

混凝土都应该按照严格的质量标准进行控制，才能最大可能实现

清水效果。另日本有杂志报道：石灰岩骨料的干缩比其它种类骨

料的干缩可减少２０％左右。

８２５　增加了养护用水的质量标准，强调了拌合用水和养护用

水都必须无色无味的要求。

８３　配合比设计

８３１　特殊要求是指有防裂要求的纤维混凝土或使用钢渣的重

混凝土等有特殊性能要求的混凝土。

８３２　由于坍落度不但是控制混凝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

且其对混凝土成型后的表观颜色影响比较明显，故应严格控制。

随着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当有可靠的技术保证时也可采用大流动

性混凝土，如在日本，很多厂家采用自密实混凝土生产混凝土预

制构件。

８３３　清水混凝土的配合比除满足普通混凝土的常规要求外，

还应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均色性等清水要求，由于胶凝材料的不

同和其用量不同，不但对混凝土的强度、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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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且影响构件的颜色。因此，配合比最终还应通过针对不

同结构形式和工艺流程制作样板构件，符合特定设计和工程的性

能和质量要求，明确混凝土各项性能参数后，得到批准实施。

８３４　实际生产时，对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

定，并至少留置一组２８天标准养护试件，以验证混凝土的实际

质量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

８３５　本条提出对于有清水要求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即使混凝

土中的总碱总含量和氯化物满足了设计对耐久性的要求，还应注

意控制其总碱总含量尽量低，以减少混凝土硬化后常见的析霜或

返潮的可能。

８４　混凝土施工

８４３　除了含水率应该测定外，砂中含石率也会影响混凝土中

砂率的变化进而改变混凝土的施工性能，故也应根据含石率数值

对砂石用量进行调整。

８４５　一旦出现新拌混凝土施工性能不好、拌和不均匀或离析

泌水等现象，就必然会导致构件表面颜色不均匀。故强调混凝土

拌合物应施工性能良好，拌和均匀颜色一致，无离析泌水现象。

８４６　如果混凝土入模时温度过低，则不易密实；当混凝土温

度与模板之间温差过大时，易出现粘模现象；这两种情况都会影

响清水表观质量。

８４８　清水混凝土浇筑和振捣既要保证混凝土均匀密实充满模

板的每个角落，而且要更加注重浇筑顺序、振捣方法和准确控制

浇筑厚度，以使混凝土中的气泡充分排出，减少构件外表面气泡

数量。有的构件模板立面较深，在浇筑底部混凝土时分层厚度不

易控制，这需要操作工人的准确把握，如采取标尺控制技巧就会

非常有效。

８４９　混凝土的初凝时间与水泥品种、掺合料品种和掺量、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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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条件、掺用外加剂的品种和数量以及环境温度有密切关系，应

由试验确定。同一构件应连续浇筑并在底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上

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不仅是为了防止扰动已经初凝的混凝土出

现质量缺陷，而且间隔时间太长会导致混凝土凝结时间不同产生

色差。另外，由于生产构件所需混凝土中不掺用延长凝结时间的

缓凝成份，因此，应尽量缩短不同层间的浇筑时间。

８４１０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模板一般要求很高的精度，浇筑完

成后及时清理模板边缘的残留混凝土不仅使后续施工变得方便，

而且有利于保持模板精度在施工中得以保持。特别是在混凝土浇

筑和振捣中，应随时注意模板松动产生滑移等跑模情况，以免影

响构件成品的外形偏差。

８４１１　在清水混凝土构件工艺和模板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尽可能

地用模板面来成型构件各表面，特别是构件安装后的外露面更应

如此，这样构件表面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清水效果。构件浇筑成

型面一般为其中一个表面，在浇筑工序完成后应选派经验丰富、

技术娴熟的操作工人完成收面工作，确保浇筑面的密实。对于要

求浇筑面有外露骨料或该浇筑面还将与结构通过砂浆或混凝土连

接的构件，收面时不强调平整、光滑。

８４１２　清水混凝土构件采取蒸汽养护不但应严格控制预养护

期、最高温度和升、降温速率和与环境温差，减少温度裂缝的产

生，而且由于养护过程温度和时间的变化会影响混凝土颜色的不

同，故强调尽可能地保证同工程不同构件的养护步调一致。为此

需合理布置蒸汽管线，均匀并多点布置测温点，指派专人定时定

点对温度进行监控，为构件提供良好的养护条件。

强调混凝土完成浇筑后及时覆盖和养护时覆盖，可以控制混

凝土特别是表层失水太快，减少混凝土的塑性收缩，进而减少表

面裂缝的产生。

目前国内对大体积砼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国外的定义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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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日本建筑学会标准 （ＪＡＳＳ５）规定： “结构断面最小厚

度在８０ｃｍ以上，同时水化热引起混凝土内部的最高温度与外界

气温之差预计超过２５℃的混凝土，称为大体积混凝土”。美国混

凝土学会 （ＡＣＩ）规定： “任何就地浇筑的大体积混凝土，其尺

寸之大，必须要求解决水化热及随之引起的体积变形问题，以最

大限度减少开裂”。从上述两国的定义可知：大体积混凝土不是

由其绝对截面尺寸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是否会产生水化热引起

的温度收缩应力来定性的，但水化热的大小又与截面尺寸有关。

由于对大体积混凝土没有统一定义，以截面尺寸来简单判断是否

是大体积混凝土的现象比较常见，给工程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

例如：有些工程虽然厚度达到８０ｃｍ （或１ｍ），但也不属于大体

积混凝土的范畴，业主却要求施工单位按大体积混凝土标准施

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有些工程虽然厚度未达到８０ｃｍ （或

１ｍ），但水化热却较大，施工单位却没有按大体积混凝土的技术

标准施工，造成结构裂缝，结果采取种种措施加以补救，又造成

额外费用。另外，由于对大体积混凝土没有明确定义，某些书刊

也滥用名称，例如出现 “超大体积混凝土”、 “超厚大体积混凝

土”、“特大体积混凝土”等不严格的名称。本条强调当构件尺寸

较大，质量控制时应当将控制水化热作为一项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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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养护和成品保护

９０１　本条所述养护指构件出模后的养护，加强对出模后构件

的养护保护更能巩固前各过程控制的成果，确保构件的清水混凝

土效果质量。

９０３　在生产组织中，要统筹构件的安装需要和构件出模后的

存放与倒运问题，尽可能减少倒运次数，减少磕棱掉角等质量缺

陷，以确保构件的清水效果。

９０４　构件的后期养护根据产品的质量需要确定，但如果采用

水中养护，要尽量减小构件的温度和养护水的温差，否则对构件

的结构耐久不利。

９０５　构件的二次张拉一般为终张拉，必须在满足同条件试件

强度达到１００％后方可进行。

９０７　由于混凝土为多孔性材料，一旦被污染不易清除干净。

即使没有清水要求的构件，污染后不利于下道工序的进行。对于

留有可能锈蚀的预埋外露埋件或连接件的构件，埋件与连接件锈

蚀后，一方面可能影响结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能污染构件的清

水面，因此，应加强保护。

９０１０　由于混凝土是多孔性材料，一旦污染很难清洗干净。为

了保持清水混凝土构件的美观，在清水混凝土构件脱模后表面涂

刷疏水性涂料，通过防止吸水来避免污染或使得污渍容易清洗。

清水混凝土构件均不宜使用彩色或其他能改变构件本身颜色或质

感的的保护剂。但保护剂可以使表面反光、半反光或不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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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验收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２　对于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和抗渗性能的验收一般针对的是

混凝土试件，如设计要求对构件实体的检验，或有关标准规定必

须对某种构件进行实体检验的，按照设计或有关规定执行。

１０１３　在国内，对于气泡和颜色等多采用目测或采用简单的量

测工具对构件表面质量缺陷等级进行鉴定。而在日本等发达国

家，通过借助仪器对清水混凝土构件表面气泡和颜色的图像进行

处理，来评价面内色彩值、表面气泡面积比和气泡孔径分布；针

对清水混凝土构件的亮度，则采用光泽度仪对光泽进行评价。

１０２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１０２１　独立编号便于质量可追溯性，同时也可以减少出厂前的

倒运和构件在安装中的错装。

１０２２　从表１０．１．３可以看出，严重缺陷要么对构件的结构耐

久有影响，要么虽然是表观问题，但由于涉及的修补范围大或者

存在于清水面上。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清水效果。因此，

本条提出清水混凝土不得有严重缺陷。

１０２３　构件如果出现了本条中偏差，不可避免地需要采用其他

如锯掉超长部分或使安装后的接缝质量显著不同，进而影响整体

结构的清水效果。

１０２４　在制定缺陷修补方案和确定修补材料时，首先要保证修

补材料与原表面的粘结性，要保证修补材料的强度和耐久性不低

于原材料，还要保证修补材料的色调，确保与整体的统一协调。

如为水泥浆修补材料要防止其产生收缩裂缝。

另外，对于一般缺陷，也应该是有限的修补，不能大面积处

理，因此，本条对修补的数量进行了限制，以促进构件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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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

１０２５　由于清水混凝土构件安装到主体结构以后不再进行装

饰，因此，一般对构件安装后接缝处质量比较严格，因此，本规

范对可能影响构件外观和安装后影响表观质量的指标进行了从严

限制。对于本表中没有给出的其他指标的验收，可参考其他现行

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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